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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1 概述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公司

在《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评价工作期间，进行了公示，现对公示的内容、时间、方式等内容以及是否符合

《办法》中的要求进行说明。

本项目为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项目位于山

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经济开发区先锋路和运河路路口东 600 米路南，占地 1506.6

平方米，租赁现有车间建设。项目拟投资 500万元，拟购置水力碎浆机、双盘浆

机、三网多缸纸机、卷纸机、复卷机、切纸机、白水塔、泵类等设备 50台套，

以木浆板、棉浆板为主要原料，经水力破浆、打浆、除渣配浆等制浆工序及调浓

调量、抄纸、压榨、蒸汽干燥、卷纸等造纸为主要工序生产纤维过滤纸，设计年

产 1000吨。

项目周围 5km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区、风景名胜区和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环境敏感区。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使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

纸项目能被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所了解，同时把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及

时反馈回建设单位，促使项目的规划、建设更完善合理，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项

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关于发布〈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进行了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编制完成了《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公开有关项目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

建设单位确定承担环评工作的机构后进行了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第一次环

境信息公示中向公众介绍了建设单位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内容见附件 1。

2.2 公开方式及时间

采用网络平台进行公示，于 2024年 5月 25日在新聊城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网

上公示，公示截图见附件 2。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3。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新聊城网站进行了网上公示。

截图见附件 4。

3.2.2 报纸公示

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7月 1日、2024年 7月 3日在山东工人报

进行了登报公开。截图见附件 5。
3.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放置在我公司厂区办公室内，在公

示的 10个工作日内，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建议反馈表。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2 公众意见采纳和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

滤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网站、报纸及周

边村庄均进行了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 客观、真实，未包含

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 虚作假、隐瞒欺骗等

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委托编制《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

过滤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 2018年第 4号）相关要求，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

建设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经济开发区先锋路和运河路路口东 600米路

南（中心地理坐标：E115.74552°,N36.84461°）；

建设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工程投资：总投资 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万元，占总投资的 10%；

占地面积：1506.6m2；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项目劳动定员 8人，实行三班运转工作制度，年工作

7200小时；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 1506.6平方米，租赁现有车间建设。项目拟投

资 500万元，拟购置水力碎浆机、双盘浆机、三网多缸纸机、卷纸机、复卷机、

切纸机、白水塔、泵类等设备 50台套，以木浆板、棉浆板为主要原料，经水力

破浆、打浆、除渣配浆等制浆工序及调浓调量、抄纸、压榨、蒸汽干燥、卷纸等

造纸为主要工序生产纤维过滤纸，设计年产 1000吨。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类别》（GB/T4754-2017），本项目属于“允许

类”建设项目，项目已在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项目代码为

2406-371581-89-01-582264。根据《临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年）》、《山

东临清经济开发区远期用地规划图》，项目所在地属于二类工业用地，符合规划

用地要求。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总

联系电话：18663562617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经济开发区先锋路和运河路路口东 600米路南

邮编：252600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评价单位：山东求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

态环境部制定。2018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正式发布了

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nCQ7Em7I0FYQiNxQwHSq4g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1）通过 E-mail方式；

（2）直接打电话的方式；

（3）写信的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发布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公示发布时间：2024年 5月 25日



附件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附件 3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与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印

发的《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

的通知》（鲁环评函[2012]138号）相关要求，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纤维过滤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纤维过滤纸项目；

建设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经济开发区先锋路和运河路路口东 600米路

南（中心地理坐标：E115.74552°,N36.84461°）；

建设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工程投资：总投资 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万元，占总投资的 10%；

占地面积：1506.6m2；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项目劳动定员 8人，实行三班运转工作制度，年工作

7200小时；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 1506.6平方米，租赁现有车间建设。项目拟投

资 500万元，拟购置水力碎浆机、双盘浆机、三网多缸纸机、卷纸机、复卷机、

切纸机、白水塔、泵类等设备 50台套，以木浆板、棉浆板为主要原料，经水力

破浆、打浆、除渣配浆等制浆工序及调浓调量、抄纸、压榨、蒸汽干燥、卷纸等

造纸为主要工序生产纤维过滤纸，设计年产 1000吨。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类别》（GB/T4754-2017）：本项目行业类别

为 C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本项目涉及的原料、产品及生产工艺等均未在《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列入“鼓励类”、“限制类”或“淘汰

类”，属于“允许类”建设项目。项目已在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

案，项目代码为 2406-371581-89-01-582264。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治理措施的概况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污水处理站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采取

密闭、加强生产管理等相应措施后无组织排放，厂界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可满

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中新建项目二级标准（NH3：

1.5mg/m3、H2S：0.06mg/m3、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本项目实施后，在落实报告中提出的管理措施前提下，厂区无组织排放源能

实现达标排放，环境影响可接受。

2、废水

本项目废水有浓缩稀白水、网部浓白水、真空吸水箱稀白水、伏辊稀白水、

网部冲洗废水、压榨稀白水、压榨毛布冲洗废水、蒸汽冷凝水、生活废水。项目

废水分质处理，项目蒸汽冷凝水、浓白水全部回用于生产；稀白水部分回用于生

产，剩余部分经“微滤+气浮”处理；网部冲洗废水、压榨毛布冲洗废水直接进

入“气浮”处理。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生产，部分与经化粪池预

处理后的生活废水汇合，一起外排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后，最终

排入胡姚河。

本项目废水经分质处理后，外排废水全盐量满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第 4部分：海河流域》（DB 37/3416.4-2018）二级标准，其他污染物指标满

足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经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进一

步处理，处理后废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中的一级 A标准要求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中的 IV

类标准要求，外排胡姚河。

项目废水不直接进入周围环境水体，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地下水污染影响，本项目通过落实各项环保治理措施，

对物料及污水管线采用架空敷设、对车间进行相应防渗漏处理，并制定地下水跟

踪监测计划，严格生产管理，避免因废水与地下水发生水力联系而污染地下水。

项目厂址周围无地下水源地等敏感目标，本项目对周围地下水的影响较小。

3、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其中一般固废有除

渣器浆渣、伏辊湿损纸、废网、废毛布、压榨湿损纸、废纸边、复卷损纸、分切

损纸、废滤网、浮渣、废包材等；危险废物有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油桶、废

含油抹布和手套。其中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油桶、废含油抹布和手套产生后

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损纸回用于生产，其余一般固



废外售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危险废物贮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一般固废贮存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

定指南（试行）》相关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4、噪声

拟建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水力碎浆机、双盘磨浆机、圆网压缩机、浆泵、三网

多缸纸机等设备，对以上噪声源将分别采取加隔声罩、消声器、基础减振等多种

措施进行降噪处理，对各厂界的贡献值较小。预计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北王

院村昼夜噪声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对周边

环境影响较小。

5、土壤环境

项目在车间、污水处理站、物料输送管线、危废暂存间等存在土壤污染风险

的设施处设计、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施等装置，防止有毒有害物质

污染土壤；在做好各项防渗措施和严格管理的情况下，项目对周围土壤环境的影

响较小。

6、环境风险

项目建成后风险评价的主要危险物质是液压油、废液压油、润滑油、废润滑

油等。主要涉及危险单元包括原辅料区、生产区、危废暂存间等。项目潜在危险

因素主要是泄漏、火灾事故。厂区严格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进行安全环保

设计，可有效防范环境风险。针对事故废水，全厂设置了三级防控体系，确保事

故状态下事故废水不外排。企业在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控措

施的情况下，发生风险事故概率较小，项目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7、生态环境

项目租赁现有车间建设，厂区附近无生态敏感区分布，因此对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建设单位拟采取一定的生态补偿措施，对厂区内外进行系统的绿化，同时

注重运营期的生态维护，尽可能的减少因项目施工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本项目建成后，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临清市城市总体规划、临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山东临清经济开



发区相关要求，符合“三线一单”的要求，厂址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满足达标排放、

总量控制和清洁生产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认为建设单位如能认真执行“三

同时”原则，保证落实报告书中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从环保角度考虑，其环境问

题能为周围环境所接受，不会改变环境功能区，本项目是可行的。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总

联系电话：18663562617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经济开发区先锋路和运河路路口东 600米路南

邮编：252600

五、环评单位

山东求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六、环评公告及环评报告书的查阅网址和地址

公众发布的网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js-eia.cn)。

项目公告及报告书下载网址为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B_E3VA-uZJtvi2LgOzdbA

提取码：ptvl

纸质版报告书查阅地址：聊城开发区财智大厦 2201室。

七、征求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对本项目关心的相关公民和专家。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

为准）等方式提出意见。

公众意见表通过以下网址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发

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4年 6月 28日至 2024年 7月 4日

公示发布单位：聊城嘉滤纸业有限公司

公示发布时间：2024年 6月 27日

https://www.js-eia.cn/


附件 4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截图











附件 5 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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